
附件1：
2012年度江苏省文化产业

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文化艺术服务
1、有利于品牌化建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演艺项目。

2、依托江苏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

3、能够提升工艺水准并扩大生产规模、打造江苏工艺美术品牌的工艺美术产品研发、技术改造及连锁经营项目。

4、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衍生产品的产业化开发项目。

5、利用非遗资源开发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效益的产业项目。

6、富有影响的创意设计、文化会展项目。
二、广播影视

1、广播影视精品生产项目。

2、广播影视新媒体、新业态项目。

3、对产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技术改造项目。

4、城镇数字影院新建及改造项目。

三、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1、江苏出版物品牌工程重大项目。

2、具有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有一定文化内容的手机、互联网、电子阅读器等重要数字出版项目。
3、网上书店和出版物跨省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等新型发行方式项目。

4、有重大意义的印刷、复制技术改造项目。
5、精品出版物版权的引进、输出和版权保护、服务、贸易项目。

四、动漫和网络文化

1、原创影视动漫精品生产项目，原则上2011年1月1日后在省级（含省级）以上电视台和全国电影院线播出。

2、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制作水平的网络游戏研发、出版、运营一体化项目。

3、动漫和网游衍生产品的生产、出版、演播、经营项目。

4、围绕文化产品开发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五、文化创新团队

1、创新团队成员中，领军人才、核心成员须有3名以上是2011年1月1日以后引进到我省(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2009年1月1日以后)，且每年有6个月以上时间在江苏工作。领军人才需符合省“双创计划”申报条件，成员间的专业结构合理，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可稳定合作3年以上。
2、创新团队在相关研究领域达到世界或国内先进水平，在国际或国内同行中具有重要的创新地位和学术影响，合作从事过国际上有影响或属于国家创新战略目标的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显著进展，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发明专利或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具备突破重大技术、学术问题的持续创新能力或成果转化能力。
3、已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工作合同；属于自主创业的团队，所创办企业须已注册成立。
江苏省文化创新团队的申报受理、评审考察、社会公示、确定资助对象等具体办法，由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联合办公室另行制定。

六、其他

1、省级以上文化、影视、新闻出版基地、园区建设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江苏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项目。

3、高科技类文化产业项目。
4、省政府鼓励发展的其他文化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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